
南政函〔2026〕114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

官桥镇2026年第一批次农村

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官桥镇人民政府：

《官桥镇人民政府关于官桥镇2026年第一批次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的请示》（南官政〔2026〕13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将官桥镇集体农用地0.1653公顷（其中耕地0.0464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列入我市2026年度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本批次集体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涉及的村、地类及面积具体为：东星村农用地0.0312公顷（其中水田0.0090公顷、园地0.0222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竹口村农用地0.0240公顷（园地0.0237公顷、林地0.0003公顷），岭兜村农用地0.0360公顷（其中旱地0.0104公顷、林地0.0240公顷、其他农用地0.0016公顷），和铺村农用地0.0190公顷（园地0.0190公顷），漳里村农用地0.0116公顷（旱地0.0116公顷），黄山村农用地0.0233公顷（其他农用地0.0233公顷），九溪村农用地0.0202公顷（其中水田0.0154公顷、其他农用地0.0048公顷）。

三、农用地转用后专项用于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由你镇按照《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安市规范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南政办规〔2023〕19号）中关于“一户一宅”、宅基地面积限额、技术标准等有关规定办理供地和建设批准手续，通过福建省用途管制系统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按规定备案。

四、涉及退旧建新、土地补偿等问题，由你镇按照有关规定负责督促落实。

附件：官桥镇2026年第一批次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农用地转
用审批表

南安市人民政府

2026年4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官桥镇2026年第一批次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农用地转用审批表

单位：公顷 
	序号
	申请户主
	土地权属单位
	申请用地面积
	地类
	备注

	
	
	
	
	农用地转用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未利用地面积
	

	
	
	
	
	农用地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他

农用地

	
	
	

	
	
	
	
	
	耕地

小计
	水田
	旱地
	水浇地
	
	
	
	
	
	
	

	1
	王*凯
	东星村
	0.012
	0.0075
	
	
	
	
	0.0075
	
	
	
	0.0045
	
	

	2
	王*得
	东星村
	0.012
	0.012
	
	
	
	
	0.012
	
	
	
	
	
	

	3
	王*教
	东星村
	0.012
	0.0027
	
	
	
	
	0.0027
	
	
	
	0.0093
	
	

	4
	李*柿
	东星村
	0.009
	0.009
	0.009
	0.009
	
	
	
	
	
	
	
	
	

	5
	王*足
	竹口村
	0.012
	0.012
	
	
	
	
	0.012
	
	
	
	
	
	

	6
	王*良
	竹口村
	0.012
	0.012
	
	
	
	
	0.0117
	0.0003
	
	
	
	
	

	7
	张*芬
	岭兜村
	0.012
	0.012
	0.0104
	
	0.0104
	
	
	
	
	0.0016
	
	
	

	8
	张*良
	岭兜村
	0.012
	0.012
	
	
	
	
	
	0.012
	
	
	
	
	

	9
	张*炳
	岭兜村
	0.012
	0.012
	
	
	
	
	
	0.012
	
	
	
	
	

	10
	王*跃
	和铺村
	0.008
	0.008
	
	
	
	
	0.008
	
	
	
	
	
	

	11
	王*群
	和铺村
	0.011
	0.011
	
	
	
	
	0.011
	
	
	
	
	
	

	12
	郑*尼
	漳里村
	0.012
	0.0116
	0.0116
	
	0.0116
	
	
	
	
	
	0.0004
	
	

	13
	郭*山
	黄山村
	0.012
	0.012
	
	
	
	
	
	
	
	0.0120
	
	
	

	14
	郭*阳
	黄山村
	0.0113
	0.0113
	
	
	
	
	
	
	
	0.0113
	
	
	

	15
	沈*来
	九溪村
	0.0095
	0.0095
	0.0073
	0.0073
	
	
	
	
	
	0.0022
	
	
	

	16
	沈*爽
	九溪村
	0.0107
	0.0107
	0.0081
	0.0081
	
	
	
	
	
	0.0026
	
	
	

	合计：
	0.1795
	0.1653
	0.0464
	0.0244
	0.0220
	0
	0.0649
	0.0243
	0
	0.0297
	0.0142
	
	


抄送：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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